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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九十四學年度第三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95 年 5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李安明老師                               紀錄：卓玟琪 

四、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宣讀上次會議紀錄： 

提案一 提案人：李召集人安明 

案由：擬修正「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

要點及施行細則」草案，請  討論。 

說明：本案修正通過後，擬提校務會議討論。修正條文如附件一，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裁示：一、本草案修正如下： 

本次會議修正情形 草案擬修正條文 原舊有條文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

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與

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

施要點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本校為監督有關校

務基金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特依國

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管理及監督辦法

二十二條之規定，

設置國立新竹大學

經費稽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一條本校為監督有關

校務基金之收

支、保管及運

用，特依國立大

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

二十二條之規

定，設置國立新

竹大學經費稽核

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 本校為監督有

關校務基金之收

支、保管及運

用，特依國立大

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

二十二條之規

定，設國立新竹

教育大學經費稽

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二、為落實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功能及配合

教育部函台（九○）

高（三）字第九○

一二八四○一號函

之規定，特訂定本

第二條 為落實經費稽

核委員會之功能

及配合教育部函

台（九○）高（三）

字第九○一二八

四○一號函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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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

點），作為稽核之依

據。 

定，特訂定本內

部稽核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

法），作為稽核之

依據。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九

人，由校務會議代

表推選產生。委員

任期一年，連選得

連任。前項委員之

任期，必要時得延

長至次屆委員產生

為止。委員會得視

需要下設稽核小組

協助稽核，小組成

員由委員組成，並

得邀請校內有關教

師及校外具經費稽

核專長會計師提供

諮詢。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

員九人，由校務

會議代表推選產

生。委員任期一

年，連選得連

任。前項委員之

任期，必要時得

延長至次屆委員

產生為止。委員

會得視需要下設

稽核小組協助稽

核，小組成員由

本委員會邀請校

內有關教師及校

外具經費稽核專

長會計師組成，

小組組織辦法另

訂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

員九人，由校務

會議代表推選產

生，但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之成

員、學校總務及

會計相關人員不

得擔任。委員任

期一年，連選得

連任。 

前項委員之任

期，必要時得延

長至次屆委員產

生止。 

 

四、本委員會稽核範圍

包括下列事項： 

一、 本校教學、

研究與推廣

計畫財務運

用之事後稽

核。 

二、 校區建築與

工程興建計

畫、發包與

執行之事後

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

支（包括捐

贈收入）、現

第四條 本委員會稽核

範圍包括下列事

項： 

一、教學、研究與

推廣計畫財

務運用之事

後稽核。 

二、學校建築與工

程興建計

畫、發包與執

行之事後稽

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

（包括捐贈

收入）、現金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

務如下： 

一、本校教學、研

究及推廣計

畫財務運用

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

程興建計

畫、發包及執

行等經費運

用之事後稽

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

及現金出納

處理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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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出納處理

情形之事後

稽核。 

四、 校務基金年

度決算之稽

核。 

五、 本校資產增

置、擴充、

改良等事項

之事後稽

核。 

六、 校務基金經

濟有效之利

用與開源節

流措施之事

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

之事後稽核

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

當年度內發生與

經費運用有關事

項為限。但該事項

涉及以前年度

者，不在此限。

出納處理情

形之事後稽

核。 

四、校務基金年度

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

置、擴充、改

良等事項之

事後稽核。

六、校務基金經濟

有效之利用

與開源節流

措施之事後

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

後稽核事項。

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金年度

決算之稽核。

五、本校資產增

置、擴充及改

良等事項之

事後稽核。 

六、校務基金經濟

有效利用及

開源節流措

施之事後稽

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

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

以當年度內發生

與經費運用有關

事項為限。但該

事項涉及以前年

度者，不在此限。

刪除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稽

核項目包括事前

及事後稽核，但

若有必要並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

意，得針對特定

事項進行會核、

監督、查核等，

並得實際評估經

費控制是否有

效。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召開會議一次，
第六條 本委員會稽核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

期至少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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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視稽核事項

之需要，邀請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或

校內相關單位派員

列席。 

本委員會得經決

議，請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或校內相

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料以供查閱（如

附件一）。 

稽核委員須於稽核

後就稽核的情形及

結論作成決議，提

供相關單位辦理改

進措施並追蹤其執

行情形。 

方式可採委員直

接稽核或委員會

同稽核小組一起

稽核之方式，其

程序分別如下：

一、委員會開會

前，由受稽

核單位提供

書面資料給

委員會，開

會時得請該

單位提補充

說明。 

二、委員會開會

前，由受稽

核單位提供

書面資料給

稽核小組，

由該小組依

其專業知識

實施稽核

後，向委員

會提出稽核

結果，稽核

小組稽核時

亦得邀請受

稽核單位提

口頭說明。

三、任何一種方

式稽核後，

由委員會就

稽核的情形

及結論作成

決議，提供

相關單位辦

理改進措施

並追蹤其執

行情形。 

議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

會。 

本委員會召開

會議時，得視

稽核事項之需

要，邀請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

會或校內相關

單 位 派 員 列

席。 

本委員會得經

決議，請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

會或校內相關

單位提供必要

之資料以供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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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第七條 每次受稽核單

位及稽核內容由

本委員會於開會

時決定。 

 

刪除 
第八條 每次各受稽核

單位不得拒絕提

供稽核所需資

料，亦不得拒絕

指派相關人員說

明。 

 

刪除 第九條 本委員會決議

事項，各相關單

位應配合辦理，

並將辦理情形以

書面提供委員會

評估，稽核結果

應依法處理。 

 

六、本委員會及稽核小

組成員遇有與本身

職務有關之受稽核

事項，應自動迴避

職權之行使。 

第十條 本委員會及稽

核小組成員遇有

與本身職務有關

之受稽核事項，

應自動迴避職權

之行使。 

 

七、本委員會應於校務

會議中提出有關校

務基金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報

告。 

 第五條 本委員會應於

校務會議中提

出有關校務基

金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

報告。 

八、本委員會委員與工

作人員均為無給

職。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委

員與工作人員

均為無給職。

第六條 本委員會委員

與工作人員均

為無給職。 

九、本委員會置召集人

一人，由委員會委

員互相推舉產生，

會議時擔任主席；

並置執行秘書一

人，由主任秘書兼

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置

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會委員

互相推舉產

生，會議時擔

任主席；並置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召

集人一人，由

委員會委員互

相推選產生，

會議時擔任主

席；並置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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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 執行秘書一

人，由主任秘

書兼任之。 

秘書一人，由

主任秘書兼任

之。 

刪除 
第十三條 本委員會內

部稽核實施辦

法之施行細

則，另行表列。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要點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

同。 

二、附件一：稽核事項 3之報告單位新增秘書室；因本校

無附屬機構，稽核事項 9 刪除；稽核事項 10 修正為

「9.其他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之事後稽核事項」。其

餘請各稽核委員及列席單位會後詳閱內容並提供修

改建議於（94 年）3 月 14 日（星期二）前給李召集

人安明彙整。 

 

提案二 提案人：各經費稽核委員 

案由：為落實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功能，敬邀各相關行政單位

提出書面報告，供各委員稽核，請  討論。 

說明：請各相關行政單位報告。 

 

裁示：請各稽核委員參閱書面資料及各單位口頭補充報告進行稽

核，於（94 年）3 月 14 日（星期二）前提出書面建議給

李召集人安明彙整後，再提 3 月 27 日校務會議報告。 

 

裁示：紀錄確定。 

 

六、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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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與內部稽核實施要點」及

其附件一，業提送 95 年 3 月 27 日本校九十四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

議討論並決議：「一、『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

要點施行細則(草案)』修正為『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設置與內部稽核實施要點(附件一)』。二、本案原則通過。會後授

權請李教授安明、裘主任秘書及會計室朱主任研商修訂。」。 

二、前述要點及其附件一內容業經李教授安明、裘主任秘書及會計室

朱主任研商修訂完畢如附件一，請  確認。 

 

裁示：確認。 

 

七、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各經費稽核委員 

案由：有關各行政單位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至 4 月 30 日之各項經費

使用及收支情形事後稽核報告，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新修正通過之本委員會設置與內部稽核實施要點及其附

件一辦理。 

二、 各行政單位各項經費書面報告如附件二。 

 

決議：一、自本校改制教育大學以來，組織單位與人員編制已有相當

幅度之調整，然而，有關國科會計畫及建教合作計畫行政

管理費分配及相關經費收支管理辦法尚沿用舊辦法。有鑑

於此，本委員會建請相關行政單位儘速擬定新收支管理辦

法，以符合現況發展。 

二、94 學年度上學期資產增置項目中電腦採購金額佔全部採購

金額約 1/4，本學期至 4 月底為止電腦採購金額（不計列電

算中心採購案部分）亦佔全部資產增置金額約 1/3，所佔的

比例相當高，已達稽核之「重點稽核項目」標準。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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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委員會建請總務處相關單位就「電腦單項」之採購

數量、採購後使用情形、報廢年限情形、報廢後處理情形

等獨立製表，以利於委員進行事後稽核，並於開會時提出

專案說明。 

三、本校行政單位所訂定之「電腦數量總量管制」辦法，已明

訂各單位與個人所能配備的電腦總量上限（目前為每人三

台）。雖其用意為節制電腦採購總量，以達「節流」之目標。

但是，自實施以來，迭聞本校不少單位為採購新式電腦，

而將「尚堪用卻已達報廢年限」的舊電腦加以汰換以添購

新電腦設備，致產生不必要之浪費情形。有鑑於此，本委

員會建議學校相關單位應積極檢討該管制辦法，使其能發

揮應有的節流效果。 

四、各稽核委員如對各單位書面報告還有任何建議，請於 95 年

5 月 20 日前提送秘書室彙辦後，提送校務會議報告。 

 

八、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會計室 

教育部函轉審計部函(95 年 2 月 17 日台會(一)字第 0950022244 號)為

瞭解各校務基金學校於畢業班停課期間是否核發超支鐘點費情事，請

各校查填 94 年度鐘點費相關資料，查填結果本校溢付專任教師超支鐘

點費及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共計 11 萬 4,408 元，教育部再於日前函轉

審計部函(95年5月12日台會(一)字第0950067606P號)請依規定收回

納入校務基金，往後敬請教務處注意確實依規核實支給。 

 

裁示：請教務處注意改善。 

 

九、散會 


